
9,585

2,692

3,029

957

216

7

        －

1,458

22

1,193

6

5

9,364

2,605

2,963

942

205

7

        －

1,422

18

1,192

6

4

142

63

40

4

3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30

1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56

18

24

4

2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5

2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21

6

2

7

6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347,867,286

118,003,629

113,428,461

16,753,729

5,191,177

207,787

139,165

77,953,302

1,902,503

13,755,315

31,986

500,232

259,689,834

87,266,157

80,153,009

12,327,787

3,376,428

155,147

137,865

61,315,826

1,265,834

13,389,383

31,986

270,412

43,622,338

17,153,152

14,019,629

1,591,614

692,928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0,052,636

37,877

74,502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46,105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46,105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0,882,430

12,771,170

18,101,400

2,687,485

1,014,765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5,662,735

249,375

166,500

            －

229,000

399,697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52,13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347,567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57,373

57,373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,969,509

755,777

1,154,423

146,843

107,056

510

1,300

676,000

1,850

124,930

            －

820

總        計

公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、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自願參加職保者

        0元 、門診給付無細項計0件             0元。

中華民國111年 8月

10718-02-02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4.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、遺屬津貼、遺屬一次金，1人計1件。
3.傷病給付、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，續發不計件，本表含原勞工保險核付之續發金額。
2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。

註：1.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年5月開始實施，本表統計資料同時編列，原勞工保險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亦改列於本表項下。

6.職保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國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，「自願參加職保者」係指依本法第9條、第10條規定參加保險者。

中華民國111年10月13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一次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職保類別分

單位：件、元

給付種類 合 計 傷病給付(註3)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(註4) 失蹤給付(註3) 住院給付(註5) 門診給付(註5)

職保類別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
編製填表說明：

5.醫療給付部分案件無細項分類，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數不合；本月住院給付無細項計


